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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勤益科技大學校安中心                

車禍事件處理標準作業流程 

1.目的：車禍事件處理流程事件發生時，通知家長及學校相關師長予以關心協助，學校並持續追蹤

協助。 

2.依據：教育部令頒「各級學校校園災害管理要點」暨本校『校園安全暨災害管理實施計劃』。 

3.範圍：全校師生 
4.權責：詳如說明 5. 

作業流程 權責單位 
(負責人/分機) 執行時間 相關表冊 

校安中心值

勤室 

04-23928053

或導師 

 

 

 

 

 

各縣市校外

會緊急聯絡

服務專線 

 

 

 

 

 

 

 

輔導教官、導

師、或系主任

 

 

校安中心值

勤室 

04-23928053 

 

 

衛保組 

李秋淑2363 

即時 

 

 

 

即時 

 

 

 

 

即時 

 

 

 

 

 

 

 

 

 
事件通報： 

1.甲級： 2 小時

內上網通報（校安

即時通）  

 

2.乙級：12 小時

內上網 

 

3.丙級：72 小時

內上網 通報（校

安即時通） 

 

適時 

通報等級：  

 

（一）甲級事件：人員死

亡或死亡之虞；財產損失

在新臺幣 100 萬元以

上；亟須教育部或其他單

位協助及其他極可能引

發媒體關注、社會關切之

事件。  

 

（二）乙級事件：人員重

傷；財產損失在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未達 100

萬元；其他未達甲級事件

程度，且無法即時處理之

事件。 

 

 

（三）丙級事件：人員輕

傷或疾病送醫；財產損失

未達新臺幣 10 萬元。  

 

 

（四）乙、丙級事件，若

研判其發展有引發媒體

關注、家屬關切或事態擴

大之虞時，應以甲級方式

通報。  

 

 

（五）因時空因素致值勤

人員無法立即趕赴處理

時，應依「全國教官服務

全國學生」服務網絡協請

支援。 

是 否 

視需要就

近請當地

校外會指

派教官協

助處理相

關事宜 

1. 協助學生平安保險申請 

2. 追蹤輔導事故協助和解理賠 

能否趕赴現場 

安撫情緒 慰問傷者 

1 維持現場原狀 

2.蒐集證物 拍照 

3.通知監護人 

4.尋求醫護支援 

5.報警備案 

事件通報 

教育部校安中心 學校師長 

交通事故接獲通報 

1. 校安事件分析統整，個案分析 

2. 加強安全教育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27706
http://mil.ncut.edu.tw/119/doc/%E5%9C%8B%E7%AB%8B%E5%8B%A4%E7%9B%8A%E7%A7%91%E6%8A%80%E5%A4%A7%E5%AD%B8%E6%A0%A1%E5%9C%92%E5%AE%89%E5%85%A8%E6%9A%A8%E7%81%BD%E5%AE%B3%E7%AE%A1%E7%90%86%E5%AF%A6%E6%96%BD%E8%A8%88%E7%95%AB.pdf
mailto:leeshu@chinyi.ncu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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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作業說明： 
5-1、車禍事件處理處理原則 

 5-1.1 交通意外事故，因涉及人身與財物之損害，首重送醫急救，次為現場保全。 

5-1.2 校安人員協助處理學生交通意外事件時，在警方未到達前應將傷者送醫，並協

助設立警告標誌，協助指揮意外現場之交通，以防止二次交通意外事故的發

生。 

5-1.3 如學生已送醫急救，校安人員應即時到達醫院，除了解事件經過，表達學校慰

問之意外，並在學生家長未到前予以協助。 

5-1.4 依事件等級規定時限，通報教育部校安中心。並通知導師、學生家長。 

5-1.5 學生辦理校外參訪、畢業旅行等遠地團體活動，如發生重大交通意外事故，應

立即啟動緊急應變小組，派員至現場處理。同時協請教育部校安中心通知當

地校外會派員協助。得知傷亡名單後，應即通知學生家長，並告知學校處理

情形，另指定專人於現場接待學生家長。 

5-2、處理程序(詳如附圖) 

5-2.1 第一階段─接獲報告時 
1.立即派員至現場協助。 

2.通報 110，請求轄區員警至現場處理，並確實告知車禍地點及人員受傷等資訊。 

5-2.2 第二階段─現場處理 

1.抵現場後，察看學生傷勢並通報 119 將受傷學生送醫，陪同警方完成現場肇事

圖。 

2.將同學受傷情形及送醫地點，回報學校校安中心轉知家長或親友至醫院協助相

關事宜。 

5-2.3 第三階段─後續處理 

 1.慰問受傷學生，聯絡家長提供必要協助。 

2.後續和解由學生家長與對方協調。若家長不克前來委由校安人員協助時，校安

人員僅能告知權益及注意事項，勿代為決定和解條件，和解過程須與學生家長

保持電話連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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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